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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序号
	目标任务
	检查范围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形式
	月度时间安排

	1
	整治涉企乱收费检查
	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水电气暖领域
	聚焦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以及水电气暖领域乱收费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执法人员检查
	5月-11月

	2
	教育收费专项检查
	中小学、职业教育
	聚焦中小学、职业教育等重点领域，重点检查超范围、超标准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强制培训并收费等行为，有效解决教育收费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工作重点
	执法人员检查
	5月-11月

	3
	涉“泰山石”市场交易行为监督检查
	每区市2-3家奇石交易场所
	对奇石市场、奇石交易集中的场所开展假借“泰山石”名义销售奇石行为监督检查
	《反不正当竞争法》
《广告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现场检查
	4月-12月

	4
	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方面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现场检查、远程检查
	4月-12月

	5
	对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
	食品小作坊
	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方面的检查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现场检查
	4月-12月

	6
	对大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开展体系检查
	大型食品销售连锁企业
	对大型连锁食品销售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方面合法合规情况开展体系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大型食品销售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合法合规体系检查工作的通知》（市监食经发〔2023〕20号）
	现场检查
	3月-12月

	7
	开展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监督检查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开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上级部门关于做好相关节假日期间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
	现场检查
	3月-12月

	8
	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
	检查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现场检查
	3月-12月

	9
	对连锁餐饮服务企业总部开展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备餐、供餐与配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管理、制止餐饮浪费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山东省连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鲁市监餐食规字〔2024〕9号）
	现场检查
	4月-12月

	10
	重要节假日、重点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备餐、供餐与配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管理、制止餐饮浪费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上级部门关于做好相关节假日期间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
上级交办的重大活动保障监管的通知要求
	现场检查
	4月-12月

	11
	联合教育、卫健等部门对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管理状况开展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备餐、供餐与配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管理、制止餐饮浪费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中纪委机关、总局等7部委《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监督的指导意见》
《山东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办法》（鲁市监餐食规字〔2021〕16号）
	现场检查
	4月-12月

	12
	对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信息公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含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备餐、供餐与配送、场所和设备设施清洁维护、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管理、制止餐饮浪费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山东省餐饮服务风险分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现场检查
	4月-12月

	13
	对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事项的监督检查
	特殊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监督检查要点
	《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025年省级特殊食品抽检监测工作方案》
省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
	现场检查
	3月-12月

	14
	对特殊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事项的监督检查
	特殊食品经营企业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规定的监督检查要点
	《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025年省级特殊食品抽检监测工作方案》
省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工作的通知》
	现场检查
	3月-12月

	15
	药品零售企业监督检查
	药品零售药店
	是否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管理法》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山东省药品零售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山东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实施办法》
	现场检查
	2月-12月

	16
	化妆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
	化妆品经营企业
	是否违反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现场检查
	3月-12月

	17
	对药品使用单位的检查
	药品使用单位、疾控机构、疫苗接种单位
	依法对使用药品的质量进行检查
	《药品管理法》
《疫苗管理法》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山东省药品使用条例》
《山东省疫苗流通质量监督检查办法》等
	现场检查
	3月-12月

	18
	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检查
	企业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器械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
《山东省医疗器械经营条件若干细化规定（试行）》
	现场检查
	3月-12月

	19
	对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检查
	企业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情况的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
	现场检查
	3月-12月

	20
	棉花等纤维质量公证检验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棉花质量公证检验证书和公证检验标志是否与实物相符；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实施的棉花质量公证检验是否客观、公正、及时。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现场检查（执法人员与技术机构共同检查）
	根据公检时间而定

	21
	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监督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生产许可条件保持情况等
	《产品质量法》
《食品安全法》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
《国务院关于调整完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的决定》（国发〔2024〕11号）
总局《关于加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通知》（国市监质监发〔2024〕65号）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国市监质监发〔2025〕74 号）等
	现场检查（执法人员检查或执法人员与技术机构共同检查）
	1-12月

	22
	对农贸市场进行综合检查
	农贸市场
	基本要求、设备设施、交易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
	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现场检查
	市局半年1次
区（市）局每季度1次
监管所半月1次

	23
	对农贸市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农贸市场
	违规住人、消防通道、消防设施、燃气安全、电线电缆、电动车、电器使用、禁止吸烟、烟花爆竹、履职情况、粉尘爆燃
	青岛市农贸市场管理办法
	多部门联合现场检查
	1-12月

	24
	特种设备获证单位证后监督抽查
	特种设备生产、充装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
	按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市监特设发〔2022〕59号）
	现场检查（按省局部署配合开展）
	3-12月

	25
	特种设备重点生产、使用单位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
	特种设备重点生产、使用单位及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按《〈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及实施意见》进行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法》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市监特设发〔2022〕59号）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3号）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4号）
	现场检查
	4-12月

	26
	特种设备常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按《〈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及实施意见》进行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
总局办公厅《关于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市监特设发〔2022〕59号）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3号）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74号）
	现场检查
	4-12月

	27
	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以及计量检定等相关计量活动的监督检查（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监督管理）
	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抽查；授权机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节约能源法》
《计量标准考核办法》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计量授权管理办法》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现场检查
	4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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